
           

第1页 

8-2-4-1 

 

 

 

 

 

 

关于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有关财务问题回复的专项说明 

 

中汇会专[2019]423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9 年 6 月 27 日下发的《关于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2019]33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作为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苑东生物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会计师，对问询函有关财务问

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补充实施了核查程序。因发行人补充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我们相应作了追加核查，现就问询函有关财务问题回复如下: 

 

问询函 3.关于销售收入 

报告期内乌苯美司胶囊、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伊班膦酸

钠注射液等产品销售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市场份额数据并未大幅变动。根据问询

回复，发行人认为米内网在统计市场规模数据时采用的是对样本医院或医疗机构抽

样，然后根据抽样数据按照一定的计算规则来估算市场规模，因此和实际的市场规

模数据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用米内网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数据去计算相应

产品的销量时也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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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经销商实地走访，并从各期的前十大经销商各随机抽

取 2-3 家终端医院客户进行走访，走访了解并确认该经销商向该终端客户销售情

况。公司可以对经销商库存及最终销售情况进行查询。 

请发行人：(1)详细说明乌苯美司胶囊、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注射用复方甘草

酸苷、伊班膦酸钠注射液报告期内销售数量增加的原因；(2)发行人各产品对应米

内网市场规模数据、市场份额数据的计算规则，是否权威、准确；根据米内网市场

规模和市场份额数据计算相应产品的销量时偏差的具体情况；发行人招股书中关于

市场份额、市场地位的披露信息是否准确；(3)说明报告期主要产品经销商采购及

最终销售情况，分析报告期各年公立和民营医院的销售情况，并按三甲或非三甲医

院分类，披露各等级主要医院家数及占比情况、向主要医院销售的产品数量或金额

及占比；(4)说明与终端销售相关的信息管理制度和产品跟踪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

执行。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补充说明：(1)执行走访程序时，走访的经销商数量，

经销商向终端医院的核查的销售量覆盖发行人报告期各期销售量的具体比例；(2)

走访的终端医院数量，终端医院具体核查方法，能否获取可靠的销售数据；核查的

终端医院销售量占发行人报告期各期销售量的具体比例；(3)走访所获取的终端销

售数据、经销商终端销售核查数据以及终端医院销售核查数据，三方面数据是否存

在较大差异，如果存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上述较大差异涉及报告期内前五大

经销商的，应单独列出差异情况，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4)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

师认为，报告期内经销商最终销售及库存情况正常。结合终端医院的核查选取标准，

实地走访核查覆盖比例、终端销售穿透核查情况、发行人与终端销售相关的信息管

理和产品跟踪的内控健全有效性、上述第 4 项差异情况等，说明是否足以支持得

出“报告期内经销商最终销售及库存情况正常”的结论。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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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发行人：(1)详细说明乌苯美司胶囊、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注射用复方

甘草酸苷、伊班膦酸钠注射液报告期内销售数量增加的原因；(2)发行人各产品对

应米内网市场规模数据、市场份额数据的计算规则，是否权威、准确；根据米内网

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数据计算相应产品的销量时偏差的具体情况；发行人招股书中

关于市场份额、市场地位的披露信息是否准确；(3)说明报告期主要产品经销商采

购及最终销售情况，分析报告期各年公立和民营医院的销售情况，并按三甲或非三

甲医院分类，披露各等级主要医院家数及占比情况、向主要医院销售的产品数量或

金额及占比；(4)说明与终端销售相关的信息管理制度和产品跟踪制度是否健全并

有效执行。 

(一)详细说明乌苯美司胶囊、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伊

班膦酸钠注射液报告期内销售数量增加的原因 

1、销量变化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乌苯美司胶囊、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

伊班膦酸钠注射液销量变化情况如下： 

产品 单位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销量 增幅 销量 增幅 销量 增幅 销量 

乌苯美司胶囊 万粒 2,073.68 0.81% 4,062.90 30.61% 3,110.60 6.84% 2,911.55 

富马酸比索洛

尔片 
万片 9,791.67 3.27% 18,404.69 30.95% 14,054.75 22.98% 11,428.88 

注射用复方甘

草酸苷 
万瓶 418.66 -8.66% 941.32 11.45% 844.63 -2.95% 870.34 

伊班膦酸钠注

射液 
万支 19.42 68.30% 25.96 81.67% 14.29 40.10% 10.20 

[注]2019 年 1-6 月销量增幅系与上年同期做的比较。 

2、销量增加原因分析 

(1)乌苯美司胶囊销售数量增长原因 

1)新开发等级医院带来的销量增长 

公司乌苯美司胶囊 2018 年、2019 年 1-6 月分别新中标 2个省份、3个省份，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6 月分别新开发等级医院 117 家、156 家和 102 家。

由于新中标省份、新开发等级医院的因素，带来公司乌苯美司胶囊销量 2017 年增

长 120.67 万粒，2018 年增长 510.05 万粒，2019 年 1-6 月较上年同期增长 29.58

万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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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争优势带来的存量终端医院销量增长 

公司乌苯美司胶囊采用自产原料药，原料药已获日本 MF 登录证并出口日本。

公司 2018 年启动了乌苯美司胶囊的一致性评价申报工作，且在报告期内进一步加

大了对该品种的学术推广力度，从而拓宽了该产品的销售渠道，提升了该产品的覆

盖能力。由此乌苯美司胶囊 2017 年新增销量 78.38 万粒，2018 年新增销量 433.74

万粒。 

3)新规格上市带来的增长 

2018 年公司乌苯美司胶囊新规格上市，新规格在 2018 年实现新增销量 8.51

万粒，2019 年上半年实现新增销量 36.76 万粒。 

(2)富马酸比索洛尔片销售数量增长原因 

1)新开发等级医院带来的销量增长  

公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6 月各分别新中标 2 个

省份。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6 月分别新开发等级医院 385 家、489 家和 353

家。由于新中标省份、新开发等级医院的因素，带来公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2017

年销量增长 1,213.85 万片，带来 2018 年销量增长 2,564.07 万片，2019 年上半年

较上年同期增长 162.03 万片。 

2)竞争优势带来的存量终端医院销量增长 

2018 年公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通过一致性评价，产品的知名度得到大幅提升，

进一步拓宽了销售渠道，增加了产品覆盖率。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在富马酸比索

洛尔片产品方面的学术推广，也加强了对非等级医院等销售渠道的开发。受上述因

素影响，公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销量 2017 年增长了 1,412.02 万片，2018 年增长

了 1,557.56 万片。 

3)新规格上市带来的增长 

2018 年公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新规格产品上市，新规格在 2018 年实现新增销

量 228.31 万片，2019 年 1-6 月实现新增销量 783 万片。 

(3)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销售数量增减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的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销量基本维持稳定。2018 年该品种销

量增长主要系 2018 年新中标省份、新开发等级医院增加所致。 

(4)伊班膦酸纳注射液销售数量增长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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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伊班膦酸钠注射液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自 2017 年开始该版全国医保目录陆续在各省市执行。

随着伊班膦酸钠注射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给公司的市场推广带来了利好，公司

亦随之加大了对该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公司伊班膦酸钠注射液 2017 年、2018 年

和 2019 年 1-6 月分别新中标省份 4 个、5 个和 1 个；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6 月分别新开发等级医院 94 家、161 家和 75 家。由此，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6 月公司伊班膦酸钠注射液销量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 4.09 万支、11.67 万

支、7.88 万支。 

(二)发行人各产品对应米内网市场规模数据、市场份额数据的计算规则，是

否权威、准确；根据米内网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数据计算相应产品的销量时偏差

的具体情况；发行人招股书中关于市场份额、市场地位的披露信息是否准确 

1、米内网简介及其数据来源 

(1)米内网基本情况 

米内网原名中国医药经济信息网，始建于 1997 年 9 月，由原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主办。米内网整合了南方所的媒体和信息资源，提

供专业权威的医药行业数据服务，建有 63 个大型医药信息数据库，内容涉及国内

外医药行业各方面经济信息，是中国业内规模最大、建设最完善、内容最丰富的专

业信息平台。因此，国内不少 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在其招股说明书中引用了米内网

的数据，如昂利康(证券代码：002940)、步长制药(证券代码：603858)、辰欣药业

(证券代码：603367)、诚意药业(证券代码：603811)、大理药业(证券代码：603963)、

华森制药(证券代码：002907)、黄山胶囊(证券代码：002817)、康辰药业(证券代

码：603590)、昭衍新药(证券代码：603127)等。 

(2)米内网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米内网根据目前医药市场特征，将药品终端细分为三大终端六大市场，其中第

一终端为公立医院终端，包括城市公立医院市场和县级公立医院市场；第二终端为

零售药店终端，包括实体药店市场和网络药店市场；第三终端为公立基层医疗终端，

包括城市社区卫生中心/站市场和乡镇卫生院市场。公司产品主要面向医院及基层

医疗终端销售。据米内网统计，2017-2018 年全国有城市公立医院 3,400 家，县级

公立医院 10,000 家，城市社区中心/站 18,000 家，乡镇卫生院 36,000 多家。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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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数据库覆盖样本城市公立医院数量 1,759 家，样本公立医院数量覆盖率 51.74%；

覆盖样本县级公立医院数量 2,021 家，样本公立医院数量覆盖率 20.21%；覆盖样

本城市社区中心/站数量 4,216 家，样本社区中心/站数量覆盖率 23.42%；覆盖样

本乡镇卫生院数量 6,600 家，样本乡镇卫生院数量覆盖率 18.08%。 

米内网数据库的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均按终端零售价统计，按销售金额测算。

米内网数据库以省为单位，通过对各省市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市场的调查，按照门诊

量、床位数(门诊量、床位数与药品销售成显著正相关)进行分层抽样，在每一层里

以非等比例、随机抽样的方法来抽取样本。米内网将全国分为 6大区域，样本覆盖

其中 24 个省，以省为单位，根据分层抽样的原则按分层放大到各省，各层的放大

额累计则为该省的放大数据；再以各区域覆盖的省市进一步放大至整个区域，6大

区加总则推导出全国销售总规模；最后根据医药上市公司产品销量数据、药品产能

产量数据、中国医药经济运行分析系统数据、三十年积累的大品牌数据，以及业内

专家访谈、米内网用户反馈，等综合修正数据，得出最终的全国销售规模。 

综上所述，米内网市场规模数据、市场份额数据是权威、客观的，在样本范围

内数据准确。 

2、米内网数据与公司实际销售数据的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收入与米内网的市场规模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

由于米内网在统计市场规模数据时采用对样本医院或医疗机构抽样，再根据抽样数

据去估算市场规模，且统计口径系根据终端销售价格计算的销售金额，因此和实际

的市场规模数据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1)发行人市场规模数据统计口径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市场规模及公司市场份额如下： 

主要产品 同类产品市场规模(万元) 公司产品市场份额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乌苯美司胶囊 158,439 148,459 135,592 120,540 27.09% 24.39% 21.76% 19.68% 

伊班膦酸钠注射液 66,549 51,570 41,803 38,025 35.27% 20.94% 17.37% 16.97%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134,186 117,085 104,059 94,114 6.84% 10.51% 8.70% 7.53% 

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 323,227 309,737 288,402 296,377 11.73% 12.82% 12.30% 11.33% 

枸橼酸咖啡因注射液 20,165 16,251 10,547 6,118 12.03% 4.03% 0.00% 0.00% 

盐酸纳美芬注射液 116,780 147,009 150,391 145,007 67.69% 55.57% 47.93% 48.85% 

布洛芬注射液 190 - - - 1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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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米内网，2015-2017 年数据来源于全国放大版数据库(包括城市公立、城市社

区、县级公立、乡镇卫生医院终端数据)。2018 年数据来源于米内网样本省市版数据库。 

在上述披露的来源于米内网全国放大版 2016-2017 年的市场规模数据(以下简

称“上述市场规模数据”)，该些主要产品的同类产品市场规模数据，系包含所有

剂型，包括片剂、胶囊剂、冻干粉针剂和注射液等所有剂型，同类产品具体包含的

剂型情况和发行人销售的产品剂型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名称 
上述市场规模数据对应的同类产品剂型

类别 

发行人产品对应的

剂型类别 

乌苯美司胶囊 片剂、胶囊剂 胶囊剂 

伊班膦酸钠注射液 注射液 注射液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片剂、胶囊剂 片剂 

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 
片剂、胶囊剂、冻干粉针剂、注射液等

所有剂型 
冻干粉针剂 

枸橼酸咖啡因注射液 注射液 注射液 

盐酸纳美芬注射液 注射液 注射液 

布洛芬注射液 注射液 注射液 

由上表可知，同类产品市场数据包含的产品剂型类别范围比公司生产的产品剂

型类别要广，从而造成了部分产品在根据米内网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数据计算相应

产品的销售情况时存在偏差；另外，造成该种偏差的原因也有：1)医疗机构实际零

售价和公司同客户实际销售价格的差异；2)米内网根据样本医院放大推算整体市场

规模造成的偏差。 

(2)推算销量与公司实际销量对比情况 

公司通过进一步查询发行人产品具体剂型所对应的同类剂型产品的市场规模

数据来推算公司销量情况，对比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及

剂型 

同类剂型 

市场规模(万元) 

公司对应剂型 

市场规模(万元) 

根据米内网数据推算 

公司对应产品的销量区间 

公司实际销量 

(单位：万粒/片/支/瓶)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乌苯美司胶

囊(胶囊剂) 
122,094 106,828 95,155 34,992 26,055 20,706 

3816 万粒

-5456 万

粒 

2841 万粒

-4062 万粒 

2258 万粒

-3228 万粒 
4,062.90 3,110.60 2,911.55 

伊班膦酸钠

注射液 
66,549 51,570 41,803 20,437 10,799 7,261 

25 万支

-33 万支 

13 万支-18

万支 

9 万支-12

万支 
25.96 14.29 10.20 

富马酸比索

洛尔片(片

剂) 

133,953 116,579 103,716 27,219 12,252 9,023 

10194 万

片-36894

万片 

4589 万片

-16607万片 

3380 万片

-12230万片 
18,404.69 14,054.75 11,428.88 

注射用复方

甘草酸苷(冻

干粉针剂) 

124,154 124,928 119,250 17,493 16,016 14,668 

716 万支

-2141 万

支 

656 万支

-1960 万支 

600 万支

-1795 万支 
941.32 844.63 8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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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及

剂型 

同类剂型 

市场规模(万元) 

公司对应剂型 

市场规模(万元) 

根据米内网数据推算 

公司对应产品的销量区间 

公司实际销量 

(单位：万粒/片/支/瓶)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盐酸纳美芬

注射液 
116,781 147,009 150,391 79,049 81,693 72,082 

418 万支

-1860 万

支 

430 万支

-949 万支 

381 万支

-837 万支 
458.34 431.29 428.82 

[注 1]公司对应剂型产品规模=同类剂型市场规模*公司对应产品市场份额 

[注 2]根据米内网数据推算公司对应产品的销量区间=公司对应剂型产品规模分别除以

2016 和 2017 年各年最低及最高的终端市场中标价格，从而推算出公司销量区间，由于不同剂

型的产品存在不同规格，不同规格价格不一，且同一剂型产品的终端市场中标价格亦存在差异，

因此只能按该剂型产品的最低和最高终端中标价格来做测算。 

[注 3]枸橼酸咖啡因注射液和布洛芬注射液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占比较小，差异不大。 

由上述推算情况可知，公司主要产品的实际销量均落在了推算的公司销量区间

范围以内，具有合理性。 

造成上述测算区间范围较大主要由于不同剂型的产品存在不同规格，不同规格

价格不一，且同一剂型产品的终端市场中标价格亦存在差异，因此按最低及最高中

标价格进行测算，会造成测算销量范围较宽。 

3、招股书中关于市场份额、市场地位的披露 

招股书中关于市场份额的数据均来源于米内网全国放大版数据库(包括城市公

立、城市社区、县级公立、乡镇卫生医院终端数据)或米内网样本省市版数据库，

市场地位亦基于上述市场份额排名进行披露。数据来源于米内网官网，不是专门为

公司定制的。综上所述，公司招股书中关于市场份额、市场地位的披露信息客观、

准确。 

(三)说明报告期主要产品经销商采购及最终销售情况，分析报告期各年公立

和民营医院的销售情况，并按三甲或非三甲医院分类，披露各等级主要医院家数

及占比情况、向主要医院销售的产品数量或金额及占比 

1、主要产品经销商采购及最终销售情况 

发行人在第二轮问询函回复报告披露了主要经销商的采购及最终销售情况，具

体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前十大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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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 1-6 月 

序号 经销商 向发行人采购金额 经销商已对外销售金额 

1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1,760.17   1,759.95 

2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1,416.27   1,577.46 

3 华东医药绍兴有限公司   1,081.43 1,165.88 

4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793.17     882.10 

5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8.50     730.41 

6 贵州强生医药有限公司     750.32     740.21 

7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20.51     648.46 

8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10.73     757.44 

9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99.32     670.10 

10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697.09     755.52 

合计 9,417.51 9,687.53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序号 经销商 向发行人采购金额 经销商已对外销售金额 

1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3,260.72 3,247.10 

2 华东医药绍兴有限公司 2,903.08 2,844.19 

3 上药科泽(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2,518.72     2,285.59 

4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1,865.13 1,615.98 

5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380.86 1,389.72 

6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1,360.12     1,230.44 

7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1,060.56 979.33 

8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997.22 865.08 

9 贵州强生医药有限公司 963.19 962.86 

10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956.36 933.76 

合计 17,265.96 16,354.05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序号 经销商 向发行人采购金额 经销商已对外销售金额

1 成都国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311.10 2,410.02 

2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2,209.73 2,173.58 

3 上药科泽(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1,654.58     1,546.31 

4 四川蓝皓药业有限公司 1,540.58     1,602.30 

5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461.95 1,4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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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华东医药绍兴有限公司 1,426.40 1,290.47 

7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907.10 852.72 

8 贵州强生医药有限公司 659.63 657.37 

9 湖北益尔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653.69 583.49 

10 湖南星浩医药有限公司 632.06 644.06 

合计 13,456.82 13,256.35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序号 经销商 向发行人采购金额 经销商已对外销售金额

1 成都国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4,232.81 4,277.08 

2 四川蓝皓药业有限公司 2,047.42     1,996.20 

3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1,820.41 1,668.70 

4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521.12 1,362.37 

5 湖南星浩医药有限公司   949.42 1,036.72 

6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31.07 431.97 

7 华东医药绍兴有限公司 501.12 498.09 

8 重庆山谷医药有限公司 434.62 434.62 

9 安徽省振亚药业有限公司  388.82 380.80 

10 贵州强生医药有限公司  387.26 276.49 

合计 12,814.07 12,363.04 

[注]由于中介机构实施的核查程序主要系基于单一法人主体进行，故上述经销商以非合并

口径来列示前 10 大经销商。 

2、报告期内各年主要产品终端医院销售情况 

 (1)2018 年、2019 年 1-6 月主要产品终端医院销售情况 

2018 年随着“两票制”的全面实施，公司优先选择与国药控股、华润医药等

大型流通配送企业进行业务合作，大型流通配送企业大部分能直接开放其信息系统

供公司查询自有产品的终端销售情况。对于部分无法向公司开放信息系统查询权限

的经销商，由销售人员向其收集主要产品的终端医院销售情况。因此，自 2018 年

起公司能获取主要产品的大部分终端销售数据。 

根据公司收集的终端销售信息，2019 年上半年主要产品终端医院销售情况如

下： 

产品名 2019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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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公立医院销售情况 

公立医

院销量

占比 

非公立

医院销

量占比 

主要终端医院名称 

主要

终端

医院

销售

数量

(单

位：万

支/粒

/瓶) 

主要终

端医院

销售数

量占比 

三甲

医院

家数 

三甲医院

占比 

非三甲医

院家数 

非三甲医院

占比 

乌苯美

司胶囊 
284 40.06% 425 59.94% 94.67% 5.33%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宁波市中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河北

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河

南省肿瘤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

医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苏省人

民医院 

263.69 12.72% 

富马酸

比索洛

尔片 

335 7.08% 4399 92.92% 85.86% 14.14% 

瑞安市人民医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

院/长葛市人民医院/重庆市合川区人

民医院/三明市第一医院/北京市仁和

医院/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北京市

通州区西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州区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重庆市红十字

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300.93 3.07% 

注射用

复方甘

草酸苷 

100 20.66% 384 79.34% 99.34% 0.6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济南市

传染病医院/北京市朝阳区桓兴肿瘤

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菏泽市立医院/

哈尔滨市传染病院/成都市妇女儿童

中心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 

54.07 12.91% 

伊班膦

酸钠注

射液 

177 43.07% 234 56.93% 96.14% 3.86% 

河南省肿瘤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省

人民医院(东川针剂))/上海市胸科医

院/湖南省肿瘤医院/福建省漳州市医

院/山东省肿瘤医院(山东省肿瘤防治

研究院)/青岛市中心医院/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 0七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 

4.12 21.19% 

枸橼酸

咖啡因

注射液 

272 44.44% 340 55.56% 99.21% 0.79%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厦门市妇幼保健院/潍坊市

妇幼保健院/铜仁市人民医院/桂林市

妇女儿童医院/贵州六盘水市妇幼保

健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91 12.35% 

布洛芬

注射液 
60 43.80% 77 56.20% 97.84% 2.16%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南方医科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总医院/江门市中心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沧州市中

心医院(西)/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

医院(阜阳市传染病医院)/沧州市中

心医院 

5.45 23.61% 

根据公司收集的终端销售信息，2018 年主要产品终端医院销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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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

称 

2018 年 

公立医院销售情况 
公立医

院销量

占比 

非公立

医院销

量占比 

主要终端医院名称 

主要终端

医院销售

数量(单

位：万支/

粒/瓶) 

主要终

端医院

销售数

量占比 

三甲

医院

家数 

三甲医

院占比 

非三甲医

院家数 

非三甲医

院占比 

乌苯美

司胶囊 
324 36.90% 554 63.10% 95.54% 4.46% 

浙江省肿瘤医院/第二军医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南京

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贵

州省人民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

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成都市第三

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89.73 14.51% 

富马酸

比索洛

尔片 

390 6.16% 5945 93.84% 89.73% 10.27%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东莞市人民

医院/南皮县人民医院/北京市仁

和医院/三明市第一医院/绵阳市

中心医院/广州市越秀区光塔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惠东县人民医院

/怀集县人民医院/莆田市涵江区

医院 

708.47 3.85% 

注射用

复方甘

草酸苷 

223 15.35% 1230 84.65% 96.79% 3.2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石

家庄市第五医院/成都市公共卫生

临床医疗中心/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北京市

朝阳区桓兴肿瘤医院/济南市传染

病医院/固始县人民医院 

125.89 13.37% 

伊班膦

酸钠注

射液 

214 43.85% 274 56.15% 96.43% 3.57% 

上海市胸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湖南省肿瘤医

院/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三零七医院/中山大学肿瘤

防治中心/福建省漳州市医院/南

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 

7.78 29.97% 

枸橼酸

咖啡因

注射液 

271 41.25% 386 58.75% 98.86% 1.14%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盛京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医

院/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

字医院)/焦作市妇幼保健院/中国

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赤峰

学院附属医院/西南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泰安市妇幼保健院/贵州六

盘水市妇幼保健院 

4.91 15.98% 

布洛芬

注射液 
8 57.14% 6 42.86% 53.38% 46.62% 

北京友谊仁博大药房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阜阳市传染病医院)/北京积医健

元医药中心/郸城友谊医院/张家

口宣钢医院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维

尔门诊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西)/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焦作

市人民医院/焦作市中医院 

0.10 7.09% 

[注 1]非公立医院包括民营医院、第三终端的门诊部、OTC 药房等。 

[注 2]主要医院销售数量占比=2018年主要终端医院销量合计/对应品种2018年销售量。 

[注 3]公司盐酸纳美芬注射液系业务合作产品，合作方成都天台山系实际的生产企业，

自两票制以后，公司不存在向配送经销商销售的情形，主要以原料药销售和技术服务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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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获取利润，因此未取得其终端销售情况。 

(2)2016-2017 年主要产品终端医院销售情况 

2016-2017 年，“两票制”未全面实施，药品经过流通环节层层分销进入终端

医院，部分终端销售信息获取难度较大，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管理需要，由销售人

员对主要产品的主要终端销售数据进行流向收集，覆盖终端主要为二级以上大型

公立医院。根据公司收集的流向数据，2016-2017 年主要产品主要终端医院销售

情况如下： 

产品 

名称 

2017 年 

流向收集

的终端医

院销量占

比 

公立医院销售情况 

主要终端医院名称 

主要终端

医院销售

数量(单

位：万支/

粒/瓶) 

主要终

端医院

销售数

量占比 

三甲医

院家数 

三甲医

院占比 

非三甲

医院家

数 

非三甲

医院占

比 

乌苯美

司胶囊 
64.59% 145 72.14% 56 27.86% 

浙江省肿瘤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陆军

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

医院/浙江省中医院/上海黄浦区中

心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 

698.33 22.45% 

富马酸

比索洛

尔片 

12.18% 120 50.85% 116 49.15% 

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

院/珠海市人民医院/山西省心血管

疾病医院/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广西横县人民

医院/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医院/重庆市红十字会医

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528.38 3.76% 

注射用

复方甘

草酸苷 

35.61% 95 55.23% 77 44.77% 

首都医科大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成都

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广东医学

院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佛

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

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广州市第八

人民医院/石家庄市中医院 

138.15 16.36% 

伊班膦

酸钠注

射液 

68.63% 76 75.25% 25 24.75% 

河南省肿瘤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胸科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福

建省漳州市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肿

瘤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解

放军307医院/中山市人民医院/佛山

市第一人民医院 

5.48 38.35% 

枸橼酸

咖啡因

注射液 

23.51% 63 73.26% 23 26.74%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邵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邵阳市中心医院/株洲市妇幼

保健院/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

省立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徐州市

中心医院 

1.1 10.38% 

产品名

称 

2016 年 

流向收集 公立医院销售情况 主要终端医院名称 主要终端 主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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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端医

院销量占

比 

三甲医

院家数 

三甲医

院占比 
非三甲医院家数 

医院销售

数量(单

位：万支/

粒/瓶) 

端医院

销售数

量占比 

乌苯美

司胶囊 
62.09% 143 75.26% 47 24.74% 

浙江省肿瘤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陆军军医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浙江省中医院/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附)医院/杭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 

795.09 27.31% 

富马酸

比索洛

尔片 

11.95% 108 54.55% 90 45.45% 

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

院/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上海市

奉贤区中心医院/珠海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上海市普陀

区人民医院/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广西横县人民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 

456.53 3.99% 

注射用

复方甘

草酸苷 

33.15% 75 56.39% 58 43.61% 

首都医科大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成都

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杭州师范

大学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深

圳市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成都市第二

人民医院/珠江医院 

140.88 16.19% 

伊班膦

酸钠注

射液 

60.94% 68 81.93% 15 18.07% 

上海胸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上

海市肺科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中

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广州医学院附

属肿瘤医院/福建省漳州市医院/广

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

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3.88 38.06% 

[注 1]流向收集的终端医院销量占比=流向收集的终端医院销售数量/对应品种当年销售

量。 

[注 2]主要终端医院销售数量占比=主要终端医院销量合计/对应品种当年销售量。 

公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两个产品流向收集的主要终端医

院销量占比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上述产品医院覆盖较广，且覆盖的终端不仅包括

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等等级医院，还包括城市社区医院、乡镇卫生医院等

基础医院，以及民营医院、诊所、OTC 药房等其他医疗机构，因而三甲医院占比较

低。2016-2017 年公司进行流向收集的终端医院均为大型公立医院，导致流向收集

的主要终端医院销量占比相对较低。 

公司枸橼酸咖啡因注射液流向收集的主要终端医院销量占比相对较低，主要是

该产品系 2017 年新上市品种，终端医院开发家数较多，且终端医院销量较为分散，

单个医院销量不高导致的。 

(四)说明与终端销售相关的信息管理制度和产品跟踪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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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终端销售相关的信息管理制度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推动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完善追溯体系的意见》(食

药监科〔2016〕122 号)、商务部《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

意见》(商秩发〔2017〕53 号)、《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

意见》(国药监药管〔2018〕35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均要求企业建立药品信息化追

溯体系，目的是为了实现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有效

防范非法药品进入合法渠道；确保发生质量安全风险的药品可召回、责任可追究。

药品生产企业可通过详细记录产品发运信息、电子监管码或登记箱号通过药品经营

企业追踪终端医疗机构的使用情况，相关法规并未强制要求药品生产企业建立终端

销售相关的信息系统。 

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管理需要，建立了终端流向管理相关制度，主要通过向经销

商获取数据的方式进行管理，形成公司的终端销售数据库。 

“两票制”实施前，药品通过层层分销至医院，终端信息获取难度较大；同时

由于公司产品较多，终端医院覆盖量大，流向数据难以全部获取，因此 2016-2017

年公司收集了主要产品的主要终端医院销售数据。 

“两票制”实施后，经销商直接配送进终端医院，公司优先选择与国药控股、

华润医药等大型流通配送企业进行业务合作，大型流通配送企业大部分能直接提供

其流向信息系统的账户和密码，供查询公司产品终端销售情况，公司可以据此获取

大部分终端医院的准确销售数据。由于公司产品较多，终端医院覆盖量较大，公司

重点针对主要产品进行终端信息管理。随着 2018 年“两票制”的全面实施，公司

主要产品的终端销售信息进一步完善，能获取大部分终端医院的销售数据，为公司

经营管理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 

2、产品跟踪制度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及医疗机构均作了明确的规

定： 

《药品生产质量规范》(2010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79 号)第二

百九十五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每批产品均应当有发运记录。根据发运记录，应当

能够追查每批产品的销售情况，必要时能够及时全部追回，发运记录内容应当包括：

产品名称、规格、批号、数量、收货单位和地址、联系方式、发货日期、运输方式



           

第16页 

8-2-4-16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 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7 条)

第十八条规定，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必须有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购销记录必

须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商、购(销)货单位、

购(销)货数量、购销价格、购(销)货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

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2016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666 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医疗机构购进药品，必须有真实、完整的药品购进

记录。药品购进记录必须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

厂商、供货单位、购货数量、购进价格、购货日期以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

定的其他内容。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有真实完整的销售记录，药品经营企业必须有真实完整的购

销记录，医疗机构应有真实完整的购进记录，以确保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公

司亦要求经销商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做好进货查验和销售记录，符合信息可追溯

的要求，在公司需要时可获取相应记录。 

公司制定了相应的发运管理制度，对上述要求的销售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同时，公司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

律法规，对产品实行电子监管码追溯管理、登记产品箱号信息以便进行追踪管理。

公司建立并执行相关追溯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在出现客户投诉、不合格产品和临

床使用过程中发生不良事件时，公司可根据产品销售记录、电子监管码或登记的箱

号信息按照药品经营企业的购销信息追踪至终端医疗机构，分析具体原因或采取召

回等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 2016-2017 年对主要产品实行电子监管码管理，其余产品采取

登记箱号的方式进行管理，2018 年和 2019 年 1-6 月对所有产品均实行了电子监管

码管理。 

综上，公司产品销售终端相关的信息管理制度和产品追溯制度健全并能有效执

行，能够满足合规运营、产品追溯和为经营管理提供支持的目的。 



           

第17页 

8-2-4-17 

二、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补充说明：(1)执行走访程序时，走访的经销商

数量，经销商向终端医院的核查的销售量覆盖发行人报告期各期销售量的具体比

例；(2)走访的终端医院数量，终端医院具体核查方法，能否获取可靠的销售数据；

核查的终端医院销售量占发行人报告期各期销售量的具体比例；(3)走访所获取的

终端销售数据、经销商终端销售核查数据以及终端医院销售核查数据，三方面数据

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存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上述较大差异涉及报告期内

前五大经销商的，应单独列出差异情况，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4)保荐机构及申

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经销商最终销售及库存情况正常。结合终端医院的核查选

取标准，实地走访核查覆盖比例、终端销售穿透核查情况、发行人与终端销售相关

的信息管理和产品跟踪的内控健全有效性、上述第 4项差异情况等，说明是否足以

支持得出“报告期内经销商最终销售及库存情况正常”的结论。 

(一)执行走访程序时，走访的经销商数量，经销商向终端医院的核查的销售

量覆盖发行人报告期各期销售量的具体比例 

申报会计师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报告期内 119 家经销商进行了实地走访及访

谈，通过访谈主要了解了经销商的股东及出资情况、主营业务、经营规模、与发行

人合作历程、与发行人有无关联关系、采购流程、结算方式、信用政策、产品终端

销售情况、对发行人产品评价等内容。走访过程中，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机构对

经销商提供的终端医院销售数据进行了穿透核查，抽样核对经销商销售至终端医院

的相关单据，包括销售发票、出库单、送货单、收款凭证等原始单据，验证经销商

所提供销售清单数据的可靠性。报告期各期，核查的经销商向终端医院销售金额覆

盖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经销收入的比例为 63.56%、68.84%、65.36%和 63.83%。 

(二)走访的终端医院数量，终端医院具体核查方法，能否获取可靠的销售数

据；核查的终端医院销售量占发行人报告期各期销售量的具体比例 

申报会计师会同其他中介机构核查了报告期内发行人收集的主要终端流向数

据，选取报告期各期的前十大经销商，从报告期内各期前十大经销商其对应的终端

销售中分别随机抽取 2-3 家终端医院，在此基础上另行抽取其他经销商对应的 5

家终端医院，合计 47 家医院进行走访。走访医院以公立医院为主，其中三甲医院

35 家、非三甲医院 12 家。 

通过对终端医院访谈，主要了解终端医院使用发行人产品情况、对发行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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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发行人产品有无发生过医疗事故或不良反应，以及医院的采购流程、采购

发行人产品情况和备货情况。 

由于终端医院受访人员大多为药师或库房管理人员，对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在

终端医院的销售数据并不能全面掌握且未提供对应的医院数据，故终端医院走访过

程中一般无法获取可靠的销售数据，但均对发行人产品在终端医院的购销关系和周

转情况进行了确认，并对发行人产品进行了评价。 

根据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机构对主要经销商和终端医院的走访及访谈，终端

医院通常备有一个月左右的库存，经销商没有滞销和货物积压的情况。但鉴于终端

医院访谈对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在终端医院的销售数据并不能全面掌握且未提供

对应的医院数据，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机构通过以下手段进行了替代核查： 

1、报告期内，已走访的终端医院中，已有 30 家走访的终端医院纳入中国药学

会医药数据库样本(中国药学会系中国科协团体会员，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支撑单位为国家药监局)。主要经销商提供了对终端医院的销售流向和销售清

单，对比经销商所提供的终端医院销售数据和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的终端医院采

购数据，报告期内两者无较大差异。 

2、查询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获取发行人产品在纳入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

库样本医院的采购情况。报告期内各期发行人主要产品在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中

得到验证的销售收入比例均不低于 40%。 

(三)走访所获取的终端销售数据、经销商终端销售核查数据以及终端医院销

售核查数据，三方面数据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存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较大差异涉及报告期内前五大经销商的，应单独列出差异情况，并说明原因

及合理性 

1、在对终端医院的实地走访过程中，访谈对象大多无法提供发行人产品的采

购数据，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机构难以从终端医院走访中获取报告期内发行人产

品在终端医院准确的销售数量。 

2、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机构按照重要性原则，对报告期前十大经销商及随

机抽取的经销商向终端医院销售情况进行核查，调取了经销商报告期内向终端销售

发行人产品的清单，并通过对销售发票、出库单、收款凭证等原始单据进行穿透核

查，验证经销商所提供销售清单数据的可靠性，无重大异常。核查的经销商向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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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销售，主要系走访报告期前十大经销商所对应的终端医院，报告期内前十大经

销商销售金额覆盖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9.30%、30.37%、

24.79%和 22.14%。 

3、报告期内，共 30 家走访的终端医院纳入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样本。主要

经销商提供了对终端医院的销售流向和销售清单，对比纳入走访的经销商所提供的

终端医院销售数据和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的终端医院采购数据，报告期内两者基

本一致，无较大差异。 

4、比较发行人终端医院流向收集数据和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的终端医院采

购数据，报告期内，发行人终端医院流向收集数据和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的终端

医院采购数据基本一致，无较大差异。 

5、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机构对报告期前十大经销商的销售流向系统进行查

询，并取得了上述经销商的进销存确认。经核查，报告期内各期发行人前 10 大经

销商已对外销售金额占其向发行人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96.48%、98.51%、94.72%

和 102.87%，基本已实现最终销售，库存比例较低，主要系经销商维持日常对终端

医院供货所需。 

经核查，经销商与终端医院的业务往来均有原始单据支撑，主要经销商的销售

数量、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的终端医院采购数量和发行人终端医院流向收集的销

售数量无重大差异。 

(四)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经销商最终销售及库存情况正常。

结合终端医院的核查选取标准，实地走访核查覆盖比例、终端销售穿透核查情况、

发行人与终端销售相关的信息管理和产品跟踪的内控健全有效性、上述第 4 项差

异情况等，说明是否足以支持得出“报告期内经销商最终销售及库存情况正常”

的结论 

1、终端医院的核查选取标准及实地走访核查覆盖比例 

由于终端医院数量较多且较为分散，根据重要性原则，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

机构选取了报告期各期前十大经销商所覆盖的 42 家和另外随机抽取的 5家终端医

院进行实地走访或访谈，通过对终端医院访谈主要了解终端医院使用发行人产品情

况、对发行人产品的评价、发行人产品有无发生过医疗事故或不良反应，以及医院

的采购流程、采购发行人产品情况和备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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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终端医院受访人员大多为药师或库房管理人员，对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在

终端医院的销售数据并不能完全了解，故终端医院走访过程中一般无法获取可靠的

销售数据，但均对终端医院与经销商购销关系的真实性和发行人药品的备货情况等

进行了确认，对发行人产品进行了评价。 

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机构实地走访 119 家经销商，对经销商提供的终端医院

销售数据进行了穿透核查，结合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提供的终端医院采购数据、

发行人流向收集的终端医院销售情况，报告期内，核查的经销商向终端医院销售金

额覆盖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经销收入的比例 63.56%、68.84%、65.36%和 63.83%。 

2、经销商终端销售单据的穿透核查情况 

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机构对主要经销商向终端医院销售情况进行了核查，抽

样核对经销商销售至终端医院的穿透核查单据，包括销售发票、出库单、送货单、

收款凭证等原始单据，验证经销商所提供销售清单数据的可靠性，不存在较大差异。

核查的经销商向终端医院销售金额覆盖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9.30%、30.37%、24.79%和 22.14%。 

3、发行人与终端销售相关的信息管理和产品跟踪的内控健全有效性 

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介机构通过查阅发行人与终端销售和产品跟踪相关的制

度文件，访谈经销商及发行人相关人员，查阅经销商提供的终端销售流向信息及发

行人发运记录等方式，核查了发行人与终端销售相关的信息管理制度和产品跟踪制

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经核查，发行人相关内控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能够实现产

品的跟踪， 并为发行人产品在终端医院的销售提供支持。 

4、不同来源的终端销售数据差异情况 

由于在对终端医院的走访过程中，访谈对象大多无法提供发行人产品采购的具

体金额和数量，故无法将终端走访数据与其他信息进行比较。申报会计师及其他中

介机构将主要经销商提供的销售清单数据、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的终端医院采购

数据和发行人终端医院流向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比对。 

经核查，主要经销商的销售数量、中国药学会医药数据库的终端医院采购数量

和发行人终端医院流向收集的销售数量不存在重大差异，且经销商与终端医院的业

务往来均有原始单据支撑；根据终端医院的访谈结果，终端医院采购发行人产品系

真实发生，医院的采购频率和备货情况与相关经销商从发行人处采购的情况基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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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存在经销商积压发行人产品的情形。报告期内，前 10 大经销商已对外销售

金额占其向发行人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96.48%、98.51%、94.72%和 102.87%，库

存比例较低，主要系经销商维持日常经营向终端医院供货所需。 

综上所述，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经销商最终销售及库存情况正

常，且发表上述结论的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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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有关财务

问题回复的专项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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